关于制定梨树县城区配气价格 销售价格及 建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

听证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理顺用气价格的文件精神，进一步推进落实省发改委关于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完善我县供气价格管理体制，促进我县供气事业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县燃气企业的经营情况，并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气、公平负担、促进管理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对梨树县华生燃气有限公司2020--2022年配气成本进行了监审测算，结合我县实际及参考周边市县价格水平，经请示县政府同意，拟定调整城区天然气销售价格并建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方案如下：
一、现行天然气销售价格 

我县城区现行天然气销售价格是2015年12月制定、2016年1月开始实施的，具体价格为：居民生活用气2.55元/立方米（一档）、非居民用气2.90元/立方米、独立采暖的居民用户和非居民执行居民用户按一档、二档加权平均价格执行，即为2.67元/立方米。

调整天然气价格依据和理由

调整价格背景

近几年来，天然气资源短缺，中石油、中石化等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变化较大，特别是冬季采暖期上游门站价格上浮15%至20%；同时，2020年开始的安全阀门改造都增加了燃气企业经营成本。2018年，上游气价按照国家发改委要求实行居民和非居民用气价格并轨改革，取消了部分居民用气价格优惠政策。

（二）周边市县居民供气价格

四平市：一档2.82元/立方米；公主岭：一档2.84元/立方米；双辽市：一档2.80元/立方米；伊通：一档3.34元/立方米，均高于我县供气价格。
按照《吉林省物价局关于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及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吉省价格[2014]200号）和县政府要求，县发改委启动了调整天然气销售价格工作程序，委托第三方对梨树县华生燃气有限公司2020--2022年配气成本进行监审调查,并对梨树县华生燃气有限公司实际供气价格进行测算，测算的供气价格高于现行价格，为此，应理顺燃气经营企业的天然气销售价格。

三、核定配气成本和价格

根据第三方配气成本监审结论，我县城区天然气单位配气成本为0.90元/立方米，核定配气价格为1.01元/立方米。
四、调整天然气销售价格

经测算，理论上居民生活用气一阶梯销售价格为2.86元/立方米，考虑到与四平同城发展因素，经研究，居民生活用气一档气价，由现行的2.55元/立方米调整为2.82元/立方米，与四平市同价，二、三档阶梯气价按1:1.2:1.5比例随之调整，即二档为3.38元/立方米，三档为4.23元/立方米，各分档气量仍按原规定执行（对于居民用户家庭人口超过5人的，根据用户申请及公安部门常住人口证明，每增加1人每月可增加1立方米阶梯气量）；非居民用气价格由现行的2.90元/立方米调整为3.15元/立方米。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用户，气价仍按居民一档、二挡气价平均水平执行，即3.10元/立方米。
    五、独立采暖用天然气价格
独立采暖用气的居民用户销售价格执行居民生活用气的一、二档平均价格。

六、低收入群体天然气价格
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气价调整而降低，城区低保户和特困户执行原供气一档价格，即2.55元/立方米，暂不执行阶梯价格制度。供气企业要加强与民政部门联系，做到低保户和特困户相关信息共享，切实将低收入群体供气价格政策落实到位。
七、调价影响

梨树县华生燃气公司2022年居民用气量为221万立方米，现有居民用户30391户，平均每户每年居民用气量为72.7立方米（每户每月6.06立方米）。如按上述方案调整气价，平均每户每月居民增加支出1.64元，年均增加支出19.68元，均在可接受范围。   

八、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为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工作，按照省发改委有关建立健全价格联动机制要求，制定城区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办法（具体办法见附件），及时疏导燃气采购成本变化，保障燃气经营企业正常经营。居民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待省、市方案出后参照执行。
 九、有关要求

    燃气经营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加大燃气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供气安全保障体系，为燃气用户提供全方位、人性化的优质服务。同时要加强内部管理，强化成本控制，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十、执行时间

调整后天然气价格自   年  月  日起执行。之前凡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均按本通知执行，有关核定天然气销售价格文件一律废止。
梨树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9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梨树县城区非居民管道

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办法
为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31号）及吉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吉林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吉省价格[2018]92号）等文件精神，在借鉴其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经研究，现将我县非居民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动范围。价格联动的范围适用于梨树县城区使用公共管网的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二）联动原则。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遵循兼顾天然气经营企业经营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保持天然气销售价格基本稳定的原则。

（三）联动方法。天然气销售价格与当地天然气(包括市场采购的高价气、竞拍气)综合城市门站价格涨降同向联动调整，涨降同频，不可只涨不降。

（四）启动条件。原则上以一年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 在联动周期内天然气综合购进价格累计达到或者超过 5%时，非居民天然气在基期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核加（减）联动价格。 

（五）价格确定。联动价格=(计算期天然气综合购进价格一基期天然气综合购进价格)÷(1-供销差率)。

终端销售价格=上期销售价格+联动价格。

其中，综合城市门站价是指各天然气经营企业采购的天然气(包括气化的LNG)的含税加权平均价，气量按天然气采购量确定；供销差率按行业先进水平核定，原则上不超过4%。计算期内,当燃气经营企业供销差率高于4%时，按4%计算；供销差率低于4%时，按实际数据计算。

调价程序。当天然气销售价格达到联动机制启动条件时，县发改局可依据企业申请启动联动机制，也可依据天然气社会平均综合购进价格变化情况直接启动联动机制，并制定调价方案明确天然气销售价格，印发给燃气经营企业执行。

有关要求。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天然气价格管理、积极做好非居民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的政策宣传解释工作，正面引导社会舆论，同时加大天然气价格监测力度，依法查处天然气价格违法行为，燃气经营企业应当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对于燃气经营企业拒不配合，无法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导致联动机制无法实施的，其后果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联动办法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本办法由县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